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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的效力重塑

———基于环境物理学定律的类型化分析

周骁然

摘　要：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认定中的效力问题，一直是环境法研究中颇具争议的焦点。现有理论

认为现行立法对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认定中的效力持否定态度。由于 “否定论”存在对环境污染事实重

视不足、环境标准体系认识偏差以及环境标准评价要件选择错误的缺陷，导致其难以有效解决实践中的诸多

问题。欲突破此困境，需要在对环境污染事实进行类型化分析、准确把握不同类型污染中环境标准体系特点

以及明确环境标准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将因果关系作为环境标准的评价对象，最终通过解释论的方式，重塑

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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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９１）环法函字第１０４号指出，“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
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

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污染责任是指因环境污染事实而产生的侵权责任，属于特殊类型的侵权责任。我国相关法
律法规中，最早对环境污染责任进行规定的为 《民法通则》第１２４条，该条将违反 “保护环境防止
污染规定”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通常认为此处的 “规定”是指环境行政法律法规和相关环境
标准。原 《环境保护法》第４１条第１款，则改变了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成立条件，不再以违反
“规定”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而 《侵权责任法》、修订后的 《环境保护法》以及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简称为 “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等
相关规定，则沿袭了原 《环境保护法》第４１条对于环境污染责任的立法模式。
现有理论认为，前述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发展历程，表明我国立法对于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

中的效力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的过程，现有立法持否定态度。 “效力否定论”以国家环保局 （９１）
环法函字第１０４号复函①为依据，认为 “合标”主要是行政法上的概念，其决定排污者是否承担行
政责任以及承担行政责任的范围。但由于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保护的对象存在根本区别，故因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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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不承担行政责任，不意味着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进而否定环境标准在民事法律领域中的效
力［１］（Ｐ７０－７１）。但完全地否定环境标准的效力在实践中带来以下困境：第一，无法解释在认定噪声污
染责任的司法实践中，承认噪声排放标准抗辩效力的做法。第二，不利于激励企业主动执行污染物
排放标准，导致无论企业是否达标，在民事责任效果上并无差别，可能导致企业无意于治理污染，
放任损害发生［２］。上述两个方面的困境，客观上反映了 “效力否定论”的缺陷。这些缺陷的存在，
影响了对环境标准效力的准确认识。因此，欲突破此种困境，重塑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的效
力，必须厘清现有理论的逻辑缺陷及其成因，以免在重塑环境标准效力的过程中重蹈覆辙。

二、“效力否定论”的逻辑缺陷及成因分析

（一）对环境污染事实的地位重视不足
环境污染责任的发生过程为：致害人的行为导致环境污染事实发生，进而引发人的利益损害，

最终导致了环境污染民事责任［３］。环境污染事实是衔接致害人行为和受害人损害之间的桥梁，也是
整体环境污染责任因果关系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环境侵权作为特殊侵权行为，其最明显的特殊
性就在于 “通过环境媒介产生侵权后果”［４］。一般认为，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致害人客
观上存在污染环境的行为、被害人存在因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致害人行为和被害人损失之间具有
因果关系。环境污染事实虽在构成要件中并无独立的地位，但其在因果关系要件的认定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根据环境因果关系推定理论，证明基础性事实的存在是进行因果关系推定的前
提［５］，而是否存在环境污染事实是证明基础性事实的核心内容。在 “侵害行为———环境污染———损
失”的链条中，环境污染处于连接两者的中心地位，只有环境污染事实客观存在，才能说明行为和
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现有理论对如何认定环境污染事实重视不足，直接导致司法实践对于因果
关系认定的困境。
环境科学理论认为，环境污染是指由于人类活动使得有害物质或因子进入环境当中，通过扩

散、迁移和转化的过程，使整个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出现了不利于人类的现象［６］（Ｐ７２）。
对于 “不利于人类的现象”的判断，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已经由感性的定性判断，发展为以自然科
学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经济实际状况的定量判断，而环境标准就是定量判断标准的外在表现形
式。一般认为，环境污染是指某一区域中的污染物含量超过了适用的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限值，因
此环境质量标准是判断环境是否被污染的根据［７］（Ｐ３）。而既有理论中对于环境污染事实的忽视，直
接导致了用以判断是否存在环境污染事实的环境质量标准未得到侵权法理论的足够重视。

（二）对环境标准的体系结构认识偏差
环境标准是指为了保护人群健康、保护社会财富和维护生态平衡，就环境质量以及污染物排

放、环境检测方法以及其他需要的事项，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制定的各种技术指标与规范的总
称［８］（Ｐ１２３）。我国的环境标准体系包括：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环境监测方法标准、环
境样品标准和环境基础标准。根据 《标准化法》第７条的规定，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属
于强制性标准，其余则属于推荐性标准。所谓强制性标准是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必须要执行的标
准，违反强制性标准即违反法律规则。虽其本身并不能独自构成法律规则，但从法律规则的逻辑结
构来看，强制性环境标准属于行为模式的组成部分，其本身是判断行为是否符合行为模式规定的依
据。而反观推荐性标准，因其不具有前述特点，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环境质量标准，是为保障人群健康、维护生态环境和保障社会物质财富，并考虑技术、经济条

件，对环境中有害物质和因素所作的限制性规定。环境质量标准是一定时期内衡量环境优劣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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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６］（Ｐ３７３），是确认环境是否被污染的根据［７］（Ｐ３）。污染物排放标准，是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以
及适用的污染控制技术，并考虑经济承受能力，对排入环境的有害物质和产生污染的各种因素所作
的限制性规定，是对污染源的控制标准［６］（Ｐ３７３）。现有理论对于环境污染事实的认识不足，导致在责
任认定的过程中过于关注致害人行为。既有学说仅仅注意到了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侵权行为有关
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没有注意到造成损害结果的真正原因并非排污者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污，而
是排放行为造成的环境质量的下降。把关注点仅仅放在作为管制手段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上而忽视了
环境质量标准［９］。对致害行为的过度关注，造成了对环境标准体系的认识偏差。

（三）对环境标准的评价对象选择错误
环境标准属于管制标准的具体类型，在侵权法一般理论中，将管制标准作为过错或者违法性要

件的评价依据。环境污染责任属于我国 《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特殊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规则原
则，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不包含在责任成立要件之中，故而环境标准不可能作为过错的评价依据，在
环境污染责任中发生效力。
既有理论认为，实践中承认环境标准的效力，是为了对致害行为的违法性要件加以评价。但此

结论需以我国 《侵权责任法》将 “违法性”独立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为前提。“违法性”独立作
为侵权责任的成立要件源于德国民法，后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继受。但并非所有国家的侵权法均
将 “违法性”作为独立构成要件，法国侵权行为法上并没有所谓不法性的概念或要件，在英美侵权
法上并无相当于德国法上 “违法性”的概念［１０］（Ｐ２６９）。在我国立法中是否采纳了 “违法性”要件的问
题上，王利明教授从侵权法的发展趋势、我国立法对于权利和利益的保护框架、立法中过错责任的
一般条款、减责免责事由、特殊侵权条款五个方面，论证了我国 《侵权责任法》中并未规定 “违法
性”要件［１１］。也有学者指出，违法性作为民事侵权构成要件与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精
神不符［１２］。不难发现，《侵权责任法》并未将 “违法性”要件纳入环境侵权成立要件中。因此，将
“违法性”要件作为评价对象的观点，难以自圆其说。

三、“效力重塑论”的理论基础及研究进路

界定环境标准效力的本质，就是在认识环境污染责任的基础上，结合环境标准体系的特点及功
能，选择环境标准评价对象，最终确定环境标准效力的过程。准确地认识环境污染事实、把握环境
标准体系的特点、明确环境标准的功能定位，是正确选择评价对象、确定环境标准效力的基础。

（一）污染发生机理视角下污染类型化分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类型化的研究方法，在对环境污染进行类型化分析后，根据不同

类型环境污染的特点，讨论环境标准在责任认定中的效力。其中有代表性的分类包括：（１）以环境
污染的作用机理不同，将环境污染分为实质型环境污染和拟制型环境污染［１３］（Ｐ９３－９４）；（２）以污染致
害要素的不同，将环境污染分为物质型污染和能量型污染［２］； （３）以污染行为可标准化的程度不
同，将环境污染分为行为可标准化程度较低的环境污染和行为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环境污染［１４］。
科技性是环境法的重要特征，在环境法的研究中需要利用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推理的结论确立行为模
式和法律后果［８］（Ｐ２７）。上述分类，由于在类型化标准的选择过程中存在脱离污染事实、分类标准科
学性不足的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对不同类型环境污染的准确认识。从科学层面来看，排污行为根本
上是改变了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存在形态，进而造成了环境污染［１５］（Ｐ３－５）。从环境科学的角度出发，
物质和能量存在形态的改变，所遵循基本原理并不相同，物质存在形态的改变遵循物质循环定律，
能量存在形态的改变则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笔者以此为依据将环境污染分为物质累积型污染和能
量扩散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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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物质守恒定律对物质累积型污染的致害过程进行分析。物质守恒定律是指物质既不
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６］（Ｐ２０１）。同时，自然界中的物质循环
是伴随着能量流动进行的，并且能量流动是物质流动的动力。这就意味着在自然界中的物质循环无
法脱离能量流动而自发进行。物质累积型污染的本质就是人类向环境排放的物质数量，超过了该环
境中能量动力能够支持的物质循环的限度，使得环境中的物质循环过程发生异常，物质不断积累，
最终因为物质累积超过环境容量阈值，造成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出现了不利于人类生
存和发展的现象。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是此类型污染的典型代表。
其次，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对能量扩散型污染的致害过程进行分析。热力学第二定律存在两种

不同的表述方式——— “开尔文说”和 “克劳修斯说”，“开尔文说”认为 “不可能从单一热源吸取热
量使之完全变为功而不引起其他变化”，“克劳修斯说”认为 “不可能用任何方式将热量从低温物体
传递到高温物体而不产生其他影响”。［６］（Ｐ２００）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能量总是
自发地从高能量的一方传向低能量的一方；二是能量在传递的过程中会不断地被消耗。这就意味
着，在能量扩散型污染发生时，污染源产生的能量在进入环境之后会自发地向低能区域传递，直至
该能量在传播的过程中消耗殆尽。作为污染要素的 “能量”最终会消耗殆尽而不会发生累积。其致
害机理为，污染源向环境释放能量，导致环境中能量传播情况发生异常，这种异常通常表现为超过
正常强度的能量传播，而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噪声污染是此类污染的典型代表。
最后，两种类型的污染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显著的区别。一是污染要素在污染发生的过程中是

否会发生累积存在不同：在物质累积型污染中，由于物质循环的发生需要外界能量作为动力，在污
染的过程中污染要素易于发生累积；而在能量型扩散污染中，由于能量传播是自发进行的，并且在
传播的过程中会不断消耗，因此在污染的过程中污染要素会自发消耗不会发生累积。二是不同污染
源排放的污染要素是否会发生叠加效应存在不同：在物质累积型污染中，污染要素为具体物质，不
同污染源排放的污染要素容易发生叠加效应；而在能量型扩散污染中，污染要素主要以能量波的形
式存在，而根据物理学原理，波的叠加需要以波的频率完全相同为前提，而不同污染源排放能量波
频率完全相同的可能性极低，几乎不可能产生叠加效应。

（二）不同污染类型中环境标准体系的特点
在物质累积型污染中，环境标准主要体现为浓度标准，在污染物在进入环境之后，还存在稀释

扩散的过程；并且由于污染物质存在累积效应，不同污染源之间排放的污染物质较容易产生叠加效
应。因此，在根据质量标准制定排放标准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上述较为复杂的稀释、累积、叠加
等过程，导致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比如，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与 《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２５４６６—２０１０）关于总磷含量的规定就存
在显著差异①。而这种差异性导致以下可能：达标排污使得环境中某一物质的含量超过环境质量标
准规定的限值，进而造成环境污染；超标排污但环境中相关排放物质的含量未超过环境质量标准规
定的限制，并未发生环境污染的情况。这两种情况的出现说明了在物质累积型污染中达标排放与环
境污染之间，在科学上不能得出 “达标则无污染，超标则有污染”的结论，这也是环境污染责任理
论，在水污染、大气污染的案件处理中，否定达标排污免责抗辩效力的根本原因。
在能量扩散型污染中，环境标准主要为强度标准，且质量标准与排放标准之间具有高度一致

性、同质性，比如，《声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　０　９　６—２　０　０　８）中规定不同区域内的环境噪声限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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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中规定的总磷含量（单位：ｍｇ／Ｌ）：Ⅰ类０．０２、Ⅱ类０．１、Ⅲ类０．２、Ⅳ类０．３、Ⅴ
类０．４；而在《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２５４６６—２０１０）中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的规定中总磷的排放量
（单位：ｍｇ／Ｌ）：直接排放为１．０、间接排放为２．０。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ＧＢ２２３３７—２００８）中规定的不同区域边界声源排放标准限制基本相
同①。但在此需要明确，质量标准与排放标准之间的一致性、同质性，并非因无需环境容量为中介
而恰好重合［９］（Ｐ１４１），而是由于，在能量污染要素在进入环境后并不存在稀释等复杂的过程、不会发
生累积、不同污染源排放的要素之间不会发生叠加效应，产生的必然结果。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之
间的此种关系，意味着在能量型污染的场合，排污行为是否达标与环境污染是否发生之间存在着高
度的一致性。即达标排放肯定不会发生环境污染，超标排放必然导致环境污染。在环境污染责任的
司法实践中，也认为在当噪声排放未超过排放标准时，排污人不承担相关侵权责任。此种做法被有
些学者认为是承认了达标排放的抗辩效力，但笔者认为在此情形中，与其说是因为排污者排污行为
合法而免于承担责任，不如说是因为在达标排放的情况下，不可能超过质量标准规定的限制，不存
在环境污染的客观事实，切断了环境污染责任中的因果链条，故不成立侵权责任。
上述分析证明，无论在何种类型的污染中，环境质量标准均是最终判定环境质量是否下降、是

否发生环境污染的根本依据。在环境污染责任的研究中，需要重视不同污染类型中环境标准的不同
特点，准确地把握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规则体系中的意义、正确地赋予其规范效力。

（三）风险社会背景下环境标准的功能定位
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１６］（Ｐ１５）。环境风险正产生于这种

风险的社会生产之中，为了从法律角度对环境风险予以有效回应，德国法首先引入了环境风险和环
境危险的概念。“环境风险”是指对环境妨碍有产生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依据实践理性无法排
除；“环境危险”是指，环境妨碍产生的可能性程度，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１７］（Ｐ９４）。从上述概
念中不难发现，损害发生的盖然性程度是界分风险和危险的依据［１８］（Ｐ１０６）。上述分析，揭示了风险和
危险根本的区别在于产生损害的盖然性程度，而这种盖然性程度的判断依据，不仅仅取决于现有的
科技认识水平，也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相关。
环境质量标准本质上就是这种盖然性判断依据的具体体现，其核心功能为鉴于预期的积累效应

确定可接受风险的限度［１９］（Ｐ１－１１），是将抽象的可接受风险水平转化为量化的、可供判断的具体数
据［２０］（Ｐ１４６）。在结合现有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确定环境质量标准之时，就暗含了以下内
容：只有能够为环境质量标准所反映的环境状况变化，可以通过现有的经验法则加以规范，其所产
生不利后果的盖然性处于不可接受的范围，属危险 （具体危险）的范畴；不能为环境质量标准所反
映的环境状况的变化，无法通过现有的经验法则加以规范，其所产生的不利后果的盖然性处于可以
接受的范围，属风险 （抽象危险）的范畴。在法学领域中，对于上述不同类型的不利后果有着不同
的回应方式。一般认为，侵权法无法直接对风险加以直接规制，只能对危险加以规范。换言之，侵
权法的适用范围取决于风险和危险之间的边界。在环境领域中，环境质量标准就是此边界的具体体
现。因此，环境质量标准不仅具有确定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环境目标的功能；同时还具有反映在该时
期内整体社会可接受风险的程度，划清侵权法在环境污染领域中适用范围的功能。具言之，如果致
害行为引起的环境状况的变化，超过环境质量标准的限制，则存在环境污染事实，造成的不利后果
归属于侵权法的调整范围；反之，则不属于侵权法的调整范围。
污染物排放标准是以实现环境质量标准为目标，用以规范排污行为的、抵抗或排除具体危险的

标准［２０］（Ｐ１４８）。其主要通过对排污行为的约束，实现环境质量目标。一方面，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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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声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ＧＢ２２３３７—２００８）中规定不同区域内的环境噪声限值
均为（单位：ｄＢ（Ａ））：０类昼间５０、夜间４０，１类昼间５５、夜间４５，２类昼间６０、夜间５０，３类昼间６５、夜间５５。仅在４类区域
间有所区别，《声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规定４ａ类为昼间７０、夜间５５，４ｂ类为昼间７０、夜间６０；《社会生活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ＧＢ２２３３７—２００８）规定４类为昼间７０、夜间５５，而这种差异本身是由于区域的划分标准不同而致。



法中约束排污行为的具体规范，其具有判定排污行为是否违反公法义务的功能；另一方面，当出现
能够为环境质量标准所反映的环境状况变化，产生了为侵权法所规范的具体危险时，污染物排放标
准具有分析排污行为、权利侵害、损害之间的关联性的功能。具言之，当排污行为人超标排污时，
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完全在于排污行为，故而排污行为人应当独自承担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责
任；而当排污行为人达标排污时，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除了包括排污行为外，还包括污染排放标
准本身的缺陷。此时如果要求排污行为人独自承担全部的损害责任，会使得排污行为人承担的责任
超出其本应承担的范围，造成责任配置的不公平。故而在此情形下，应当对排污行为人的责任范围
加以适当的限制，以保障责任配置的公平公正。

四、基于因果关系的环境标准效力实现

在重塑与环境污染事实密切相关的环境标准效力的过程中，应当在发挥环境标准在侵权法中功
能的前提下，围绕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要件而展开。但由于不同类型环境污染在发生过程中的特
殊性，还需要结合具体污染类型的特点确定环境标准效力的具体实现方式。

（一）确立因果关系要件为效力重塑的基点
如前文所述，“过错”和 “违法性”在我国均不可能作为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的评价对

象，但并不排除环境污染责任中其他责任构成要件作为环境标准的评价对象。环境污染事实的认定
是环境民事责任成立中因果关系要件的核心，环境标准是认定环境污染是否存在的重要依据。环境
标准与因果关系之间的上述联系，为通过因果关系要件搭建环境标准与环境污染责任之间的桥梁，
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撑。
一直以来，因果关系在侵权法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总体而言，因果关系理论

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 “一元”因果关系理论，另一类是 “二元”因果关系理论。两类理论的主要
区别在于，在认定因果关系的过程中是否引掺入了价值判断的因素［２１］。“二元”因果关系理论，在
英美法理论中体现为 “双层次”因果关系，即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２２］（Ｐ１３４）；而在
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域的理论中，体现为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因果关系［１０］（Ｐ２３１）。英美法理论
中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的二分法与大陆法理论中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的

二分法，均属于在 “一元”因果关系理论中纳入价值判断后的产物，但两者在逻辑构造上存在一定
的差异，前者按照判断内容的不同，将因果关系的认定区分为不包含价值判断的事实因果关系评价
和价值判断的法律因果关系评价；而后者则是按照侵权责任发生的过程 “行为———权利侵害损害
———结果损害”，将因果关系的认定划分为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因果关系，在理论和实践
中均认为两者均以有相当因果关系为判断标准，故而在对两者进行评价的过程中既包含事实评价和
价值判断［１０］（Ｐ２３３－２３５）。而由于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德国、日本以及
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及法学理论，所采纳的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的 “二元”划分
理论，在我国因果关系的研究中有较大影响力。
这样的影响力也体现在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 “在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

中，包括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是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特点之一”［２３］。更有
学者指出，“区分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应当成为认定环境侵权责任因果关
系的基点”［２４］。具体而言，责任成立因果关系，是指侵害行为与权益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责任范
围因果关系，是指权益侵害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２５］（Ｐ８６）。需要注意的是，在借鉴此 “二元”理论
的过程中，相关学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 “责任成立因果关系与责任范围因果关系是建立在
侵权法区别构成要件，违法性及有责任之上”［１０］（Ｐ２３３），而我国 《侵权责任法》中并未区分违法性和

—１５—

周骁然：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的效力重塑———基于环境物理学定律的类型化分析



有责任，因而在研究中直接套用该理论存在逻辑上缺陷。
虽然该理论不能在现有的立法背景下直接套用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但其从责任成立和责任范

围的角度来划定因果关系功能的思路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我国司法实践认定环境污染责任的过
程中，就对责任成立判定和责任范围划定进行了区别。具体表现为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中，首先，
从侵权责任的成立要件，即侵害行为、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三个方面论证环境污染责任是否成立；
其次，在侵权责任成立的基础之上，结合被害人过错、致害人主观心态以及致害人侵害行为对结果
的作用等各个方面衡量致害人应当承担责任范围。在此过程中，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在
责任成立和责任范围两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说明在实践中并未因为立法上未区分违法性
和有责任，而影响因果关系在确定责任成立和划定责任范围的作用。
在确定责任成立的过程中，因果关系主要体现为一种盖然性有无的判断，在环境污染责任中这

种判断主要体现为判定是否存在环境污染事实；在确定责任范围的过程中，因果关系主要体现为一
种原因力大小的判断，在环境污染责任中，这种判断体现为侵害行为本身影响力大小的分析。无论
是在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判断的过程中，还是在责任范围因果关系分析的过程中，既需要从事实层面
判断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客观联系，也需要从价值层面衡量法律应在何种范围内认定此种联系。环境
标准就是在科学基础上，结合现有社会经济条件，在经过利益衡量后所形成的、具体化判断依据。
具言之，环境质量标准通过污染物质的限值衡量是否存在环境污染事实，环境污染事实是责任成立
因果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因而环境质量标准具有判定责任成立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效力；污染
物排放标准评价侵害行为对环境影响程度，对环境影响程度的大小决定了损害结果的范围，损害结
果的范围直接决定了责任范围的大小，因而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具有划定责任范围的效力。

（二）环境质量标准效力的具体实现
前文的分析已经指出，环境质量标准作为因果关系分析中判定环境污染是否发生的依据，应当

具有判定环境污染责任是否成立的效力。此结论虽然未得到现有立法和相关理论的直接确认，但已
得到司法实践的认可。笔者分别以水污染和噪声污染作为物质型累积型污染和能量扩散型污染的样
例，对现有判决中对于环境质量标准在因果关系认定中的运用情况加以分析，并制作表１和表２①。

表１　部分水污染侵权纠纷因果关系认定情况统计表

案件号 环境标准的类型 判定结果

（２０１４）宜秀民一
初字第００４６０号

《渔业水质标准》
ＧＢ１１６０７—１９８９

污染物超过质量标准，造成环境污染，且被告水能举证因果关系不成立，
判定因果关系成立

（２０１４）西民初字
第３５４９号

未引用具体的质

量标准

因原告在举证的过程中未能及时申请相关部门进行水质监测，不能证明被
告的排污行为是否超过环境质量标准，造成环境污染，原告承担举证不能
的后果，因果关系不成立

（２０１４）曲民初字
第９３６号

《渔业水质标准》
ＧＢ１１６０７—１９８９

污染物超过质量标准，造成环境污染，且被告未能举证因果关系不成立，
判定因果关系成立

（２０１４）汉民初字
第７１７号

《渔业水质标准》
ＧＢ１１６０７—１９８９

污染物超过质量标准，造成环境污染，且被告未能举证因果关系不成立，
判定因果关系成立

（２０１４）安民初字
第１３５１号

《渔业水质标准》
ＧＢ１１６０７—１９８９

污染物超过质量标准，造成环境污染，且被告未能举证因果关系不成立，
判定因果关系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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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研究构成中笔者以“水污染侵权纠纷一审案件”和“噪声污染侵权纠纷一审案件”作为检索条件，选取“中国裁判文书
网”检索结果各自排序前１０的、共计２０件案件进行分析，在排除未涉及因果关系认定案件后，制作表１和表２。



表２　部分水污染侵权纠纷因果关系认定情况统计表

案件号 环境标准的类型 判定结果

（２０１５）石民初字第２８５９号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
标 准 》ＧＢ２２３３７—２００８
《声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标准不适用于居民楼内
为本楼居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设置的设备 （如电梯、
水泵、变压器等设备）产生噪声的评价，且噪块污染
情况未超过 《声环境质量标准》，并不存在噪声污染的
事实，因果关系不成立

（２０１４）虹民三 （民）初字第
８７０号

未引用具体的质量标准、
排放标准

因原靠在举证的过程中未能证明噪声污染的相关检测

报告，无法衡量相关声源污染是否超过相关标准，未
能证明噪声污染的事实，因果关系不成立

（２０１４）鄂黄梅民初字第０１４２６
号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ＧＢ２２３３７—２００８

噪声排放超过排放标准，造成环境污染，且被告未能
举证因果关系不成立，判定因果关系成立

（２０１３）翠屏民初字第３０４５号
（２０１３）翠屏民初字第３０４６号

《声 音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

噪声超过质量标准，造成环境污染，且被告未能举证
因果关系不成立，判定因果关系成立

通过对表１和表２的分析表明，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所有判决书对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认
定，均围绕环境标准而展开。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表１列举的水污染案件中均以质量标准作为判定
的依据，而表２列举的噪声污染案件中存在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混用的情况。在能量扩散型污染
中，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存在同质性，违反排放标准必然违反质量标准，虽然在具体案件中引用的
是排放标准，但其目的还是判定污染事实是否存在，在此情形下，可视为直接引用了质量标准。在
认定因果关系成立的案件中，理由均为超过质量标准规定的限值，造成环境污染的客观事实；而在
否定因果关系成立的案件中，基于未超过环境标准规定的限值或者不能证明超过环境标准的限制，
而认定不存在或不能证明存在环境污染的事实。从对上述判决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司法实践中已经
承认，环境质量标准具有判定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效力。
这一结论不但符合环境污染责任中 “侵害行为———环境污染———损失”因果链条的内在逻辑，

也与我国相关立法的具体规定相符。现有的 《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噪声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均以存在环境污染作为环境污染责任成立的基本前提，
而环境污染是否存在须以环境质量标准为判断依据。故而，明确环境质量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中，
具有判定责任成立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效力，既能够充分发挥环境质量标准在侵权法中的功能，也
与现有司法实践中的做法相契合，更是对现有法律体系的合理解释。

（三）污染物排放标准效力的具体实现
通常认为，排污标准是公法上的工业标准，是确认某一排污行为是否违法的依据，但这一 “违

法”的法律后果主要是承担行政法或刑法上的责任，在侵犯他人人身、财产利益的场合，还要承担
侵权责任［２６］（Ｐ１８３）。而既有理论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否定了排放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的效力。但随
着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与精细，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准则越来越依赖于预先设定的行政管制规
范，从而使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如果合乎既定准则，则可以作为违法阻却事由或侵
权抗辩事由，否则将导致人民活动领域的萎缩［２７］（Ｐ３３）。而绝对否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效力，就造成
了这种活动领域的萎缩———即便是合法、达标的排污行为也会招致损害赔偿责任，使排污企业捉摸
不透究竟以何标准来约束自己的排污行为才能有效保证自己的生产安全［２８］。因而，必须重塑排放
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的效力，以解决上述困境。
以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限制排污者责任范围的依据，不仅能为企业的排污行为提供明确的指

引，避免企业活动范围的萎缩；也使超标排污者较达标排污者，承担更大范围的赔偿责任，从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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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发挥侵权责任制度的负向激励功能，促进排污者更多地依照排放标准实施排污行为。但需要注
意的是，在能量扩散型污染中，不存在违反环境质量标准但不违反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可能性，污染
物排放标准不可能发生限制责任范围的效力。因此，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制责任范围的效力，仅发生
于物质累积型环境污染责任的认定中。
明确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制责任范围的效力，不仅为上述理论所支持，也能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

寻找到充分的制度空间。《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基本法律并未对污染物排放标准在环境
污染责任中的效力进行明确规定；同时 《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涉及物质累积型环
境污染的环境单行立法中，也仅从行政责任判定的角度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效力进行界定。而存在
相关规定的 “环境侵权司法解释”，也只是否定了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免责抗辩的依据。现有立法
中的空白，为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明确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制责任范围的效力提供了可能。具体而
言，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评价排放行为危害程度的依据，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排污行为对损害
结果影响力的大小，在超过环境质量标准的限制、存在环境污染的前提下，达标排污行为相较于超
标排放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影响力较小，为了保障法律责任配置的公平、激励排污者遵守排放标准，
应在侵权责任上对两者加以适当的区别。在此情况下，以达标排放为依据，对排污者的责任加以一
定程度的限制，实质上是因果相当的体现。故而，明确污染物排放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认定中限制
责任范围的效力，与现有规定并无冲突，是对现有法律框架体系的合理解释。

五、结　语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以及公民环保意识的不断提
高，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件数量不断上升。由于环境污染本身具有科技性、复杂性等特点，传统法
学理论中缺乏对其加以准确认识的工具，而环境标准基于其本身的科学性、明确性，使其能够在法
律适用的过程中，为案件裁判提供科学的依据。虽然在现阶段我国的环境标准在存在更新滞后、标
准过低、科学性不足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否定环境标准在法律适用中效力的理由。而合
理地承认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的规范效力，一方面，能够为法律适用提供相对科学、准确的
判断依据；另一方面，也能在实践中不断发现环境标准本身存在的问题，为完善、提高我国的环境
标准积累实践经验，促进环境标准的自身完善。最终形成 “环境标准保障法律的科学适用，法律的
科学适用促进环境标准不断发展”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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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骁然：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的效力重塑———基于环境物理学定律的类型化分析


